	系所別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甄試名額
	4名

	報名資格
	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畢業者。

二、具有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且具有二年以上輔導相關工作經驗者。

	系所指定

繳交資料
	一、學習知能及研究表現：

(一)自傳(含報考動機、志趣、生涯規劃等)。

(二)學習計畫(含學習目標、方向、重點、主題，及如何具備完成學習所需方法、能力及相關條件等項目)。

(三)大學歷年成績單及排名，成績單若無排名，除成績單外，請另檢附「甄試報考證明書」(附表1)。

(四)參與相關研究計畫、專題研究及社團活動等證明之資料。

二、諮商輔導工作經驗及特殊表現：

(一)相關工作資歷(檢附證明並列表說明)。

(二)諮商輔導專業工作成就(含創作、發表、著作、獲獎紀錄及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

(上列資料均各繳交一式三份，請分裝三個資料袋)

	甄試方式

及項目
	一、初審(書面審查)

二、複審(口試)

	成績計算
	1、 初審(50﹪)：依指定繳交資料分項計分，審查成績總分達全部考生前十六名者，始得參加複審。

2、 複審(50﹪)：專業履歷及進修計畫與諮商實務
3、 初審及複審成績均換算成T分數計算。

	1、 備註
	2、 依甄試成績擇優錄取，若甄試生錄取不足額，所餘名額併入研究生考試招生名額。
3、 非輔導與諮商學系畢業之錄取者，入學後須依本所規定加修輔導與諮商課程2至3門。
4、 以同等學力報考錄取者，入學後須依本所規定加修有關課程3至5門。

5、 經錄取，第一學年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6、 錄取學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依複審之成績依序評比擇優錄取。
7、 相關問題請洽輔導與諮商研究所：07-7172930轉2102。


